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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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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委任非執行董事、董事局主席變動以及董事委員會組成變動

本公司董事局（「董事」或「董事局」）欣然公佈盛洋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
公司（合稱「本集團」或「我們」）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或「二零
二五年」）經審核綜合業績。本集團的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

於二零二五年，本集團錄得收入港幣790,000,000元（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四年」）：港幣1,048,000,000元），及錄得分屬於本公司股東的虧損港幣294,000,000

元（二零二四年：分屬於本公司股東的虧損港幣95,000,000元）。由於美國（「美國」）經濟增長
放緩、通脹持續及政策轉變影響商業房地產基本面，美國商業房地產行業的投資者情緒趨向
保守。因此，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錄得的物業公允值下降幅度相較於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董事局不建議於本年度就本公司可換股優先股及普通股派發任何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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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二零二五年，本集團繼續鞏固寫字樓的營運，旗下寫字樓主要位於美國矽谷、西雅圖、達
拉斯等地，並致力將該等物業的租金收入及輔助服務收入維持在穩定水平，另外根據市場情
況及整體退出條件，繼續推進個別項目的退出計劃。

同時，兩個已竣工的美國紐約住宅開發項目持續產生銷量。由於該兩個項目的大部分可銷售
單位已於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四年出售，導致我們住宅組合於二零二五年的銷售步伐放緩。

美國房地產市場一直是本集團重點關注的市場。本集團不斷審閱和提前調整投資及經營策
略，同時穩步精簡加強我們美國的本土團隊，管理美國的相關業務。

預計持續的通脹壓力及地緣政治因素將繼續為商業及住宅房地產行業的復甦帶來不確定性。
本集團在資本分配方面保持審慎態度，將繼續優先確保現金流韌性，採取有紀律及積極的資
產管理策略，應對不斷變化的房地產環境。展望未來，儘管宏觀經濟的前景仍不明朗，管理
層相信我們多元化的投資組合及親力親為的營運方針，將有助本集團能在中期於市場狀況逐
步改善的情況下獲益。本集團將繼續發揮我們專業及具備豐富經驗的團隊優勢，應對市場變
化，及時調整策略，提升競爭力，此舉被認為符合全體股東的利益。

業務回顧

概覽

本集團主要於美國及香港從事物業投資、於美國從事物業開發以及其他業務。於二零二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於美國及香港的投資物業分別佔我們的資產總值的70%及3%，而於二零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美國的持作出售物業則佔我們的資產總值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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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美國的所有物業均由美國的物業基金管理平台Gemini-Rosemont Realty LLC（「GR 

Realty」）管理，其投資於物業及作為普通合夥人管理物業基金。我們收取穩定收入及現金
流，並從該等物業增值中獲得潛在資本收益及費用收入。

於美國的物業投資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美國投資物業組合包括七項商用物業以及位於紐約市
的四幢住宅大樓內數十個單位。於本年度，除下文所述之出售事項外，概無收購或出售其他
投資物業，而我們已竣工的物業開發項目的若干單位經已出租。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本集團將位於美國田納西州之三棟辦公大樓連同多個停車位出售予一
名獨立第三方，總代價為30,000,000美元。本集團就出售事項錄得虧損約港幣24,000,000元。
該出售事項所得的款項淨額保留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及未來潛在投資用途。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該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主要交
易，其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之公告。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於美國的投資物業的賬面值為港幣6,410,000,000元（於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914,000,000元），當中位於美國西岸、中部及東岸的投
資物業分別佔68%、11%及21%。

本年度於美國的投資物業產生港幣701,000,000元的總收入（二零二四年：港幣743,000,000

元）。本年度我們於美國的投資物業的平均租用率為74%。

我們將繼續優化我們業務的資產組合，保持審慎樂觀，並密切監察租戶及企業如何滿足其房
地產需求。

於美國的物業開發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物業開發項目包括三項位於紐約市曼哈頓及布魯
克林之住宅重建項目，賬面總值為港幣518,000,000元（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767,000,000元）。部分已開發單位已於本年度售出，而部分已出租。

於本年度錄得物業銷售收入港幣69,000,000元（二零二四年：港幣293,000,000元）。該收入乃
由位於紐約市曼哈頓及布魯克林兩個竣工的項目所貢獻。由於該兩項項目中大部分可供銷售
單位已於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四年售出，導致我們住宅項目組合在二零二五年之銷售步伐放
緩。我們將密切監察我們物業開發項目的銷售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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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的投資物業

於香港的投資物業主要包括香港島兩幢樓宇內的甲級寫字樓單位，賬面值合共為港幣
277,000,000元（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21,000,000元），佔我們於二零二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總值的3%（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於本年度，於香港
的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為港幣7,000,000元（二零二四年：港幣8,000,000元），平均租用率為
80%。

其他業務

其他業務主要包括基金投資及證券投資。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證券投資組
合（分類為「持作買賣的金融工具」）為港幣110,000,000元，主要包括於美國上市證券的投資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22,000,000元）。於本年度，本集團錄得證券投資收益
港幣13,000,000元（二零二四年：港幣22,000,000元），乃由於審慎的投資策略以應對宏觀經
濟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市場對美國資本市場通脹及高利率的憂慮。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基金投資組合（分類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的賬面值為港幣444,000,000元（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58,000,000元），並於
本年度錄得公允值變動總虧損港幣15,000,000元（二零二四年：港幣6,000,000元），主要由於
在不明朗的經濟環境下估值下降。

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收入的組成部分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租金收入 530,961 571,508

物業租賃的輔助服務收入及管理服務收入 177,074 179,557

物業銷售 69,405 293,413

其他 12,270 3,113
  

789,710 1,047,591
  

租金收入及輔助服務收入較二零二四年的相同項目有所減少，主要由於自二零二四年及二零
二五年起出售若干美國投資物業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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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銷售減少乃由於位於紐約市曼哈頓及布魯克林的開發項目的大部分可供銷售單位於二零
二三年及二零二四年期間已售出，導致二零二五年的銷售步伐放緩。

其他收益包括自二零二四年下半年起在位於紐約市的自主開發物業內所經營餐廳的收入。

營運開支

本集團營運開支的組成部分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維修、維護及公用設施 133,881 150,517

物業保險及管理開支 50,022 51,260

房地產稅 98,247 120,963

物業銷售成本 50,696 182,709

銷售成本 5,053 18,657

其他 5,866 6,246
  

343,765 530,352
  

維修、維護及公用設施以及物業保險及管理開支較二零二四年的相同項目有所減少，主要由
於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五年出售若干美國投資物業所致。

物業銷售成本及銷售成本減少與銷售位於紐約市開發項目住宅單位所產生的收入減少一致。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產生的虧損

於本年度錄得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產生的虧損約港幣434,000,000元（二零二四年：虧損港幣
256,000,000元）。由於經濟增長疲弱、通脹持續及利率上升等多重因素導致美國及香港商業
物業市場放緩，我們投資物業的公允值整體減少6%。位於美國中部及東岸的物業錄得價值
減少5%（約港幣123,000,000元），而我們位於美國西岸的其他物業錄得價值減少6%（約港幣
267,000,000元），其乃由於租賃需求疲軟。同時，位於香港的投資物業錄得價值減少14%（約
港幣44,000,000元），主要反映在租賃需求低迷及租户持續縮減的情況下，港島甲級寫字樓市
場的有效租金走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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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收益╱虧損

本年度其他收入、收益╱虧損主要包括出售美國投資物業之虧損約港幣24,000,000元（二零
二四年：無）及利息收入港幣5,000,000元（二零二四年：港幣12,000,000元）。

行政及其他費用

本集團行政及其他費用的組成部分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員工成本 87,132 85,410

法律及專業費用 41,407 36,431

折舊 15,397 12,997

保險開支 6,840 6,932

資訊服務費 9,753 10,020

核數師酬金 5,769 6,053

冗餘成本 7,792 –

匯兌差額淨額 257 7,713

其他 22,642 21,168
  

196,989 186,724
  

行政及其他費用整體增加港幣10,000,000元，主要由於本年度的出售活動、有關協助潛在出
售我們紐約市曼哈頓主要投資的服務所產生的專業費用以及冗餘成本所致。

上述冗餘成本指本集團將若干美國地區辦事處合併及搬遷至營運成本以及法律及稅務環境更
有利於本集團的地方，從而對本集團的美國業務進行戰略優化相關撥備，當中包括向受影響
僱員支付法定及合約遣散費撥備。上述戰略優化乃應對持續的全球經濟不確定性，旨在進一
步提高營運效率並支持本集團業務的長期可持續性。

財務費用

本集團貸款的財務費用減少港幣78,000,000元至港幣252,000,000元，乃由於本年度的貸款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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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屬於有限合夥人虧損

分屬於有限合夥人虧損與GR Realty管理及控制的物業基金的有限合夥企業相關的若干有限
合夥人權益有關。根據投資條款，該等權益根據法定會計原則分類為資產╱負債，而分屬於
有限合夥人的相關財務業績亦記錄於本集團綜合收益表。於本年度，因主要位於美國中部地
區的投資物業公允值減少產生的虧損港幣116,000,000元（二零二四年：港幣111,000,000元）
分屬於有限合夥人。本集團主要作為普通合夥人，於該等投資物業的母基金持有若干有限合
夥人權益。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資源合共為港幣347,000,000元（於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74,000,000元）及已承諾未提取借款融資為港幣204,000,000元。本集
團的資金來源主要包括本集團業務營運產生的內部資金及銀行提供的貸款融資。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貸款（不包括租賃負債）為港幣3,310,000,000元（於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797,000,000元）。本集團的貸款包括銀行貸款、應付票
據以及來自第三方的貸款。現金資源及貸款減少主要由於償還若干按揭貸款所致。本集團貸
款的屆滿期限於下表載列。全部短期貸款均具無追索權性質。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港幣257,000,000元。其主要由於
本金額為98,000,000美元（相等於約港幣763,000,000元）的美國按揭貸款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到
期。於年結日後，本集團成功將該美國按揭貸款的到期日由原到期日延長一年。因此，本集
團的流動資金於延長後大幅改善至流動資產淨值狀況。

貸款到期情況：

二零二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佔貸款百分比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佔貸款百分比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1年內 1,143 34% 644 17%

1至2年 1,744 53% 909 24%

2至5年 423 13% 2,244 59%
    

3,310 100% 3,79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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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貸款全部以美元計值。鑑於港幣匯率與美元掛鈎，且全部以美元借款融資的相關資產均
位於美國及以美元計值，本集團認為因美元產生的相應不利匯兌風險並不重大。

本集團的淨借貸比率（即貸款減現金資源總額再除以總權益）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61%（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管理層將繼續不時監察本集團的資本及債務結
構，以控制短期債務比率及減輕所承受借貸風險。

財務擔保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就第三方的利益作出任何財務擔保。

已抵押資產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的已抵押銀行存款為港幣93,000,000元（於二零
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0,000,000元）及投資物業為港幣4,355,000,000元（於二零二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180,000,000元），連同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的權益均用作擔保本
集團的貸款港幣3,167,000,000元（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797,000,000元）。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持有價值相當於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總資產5%或以上的任何重大投資。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擁有資本承擔（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配售活動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七日及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七日分別按認購價港幣1.00元及
港幣0.993元配發及發行90,278,000股本公司新普通股及90,278,000股本公司新普通股（統稱「該
等配售活動」）。該等配售活動籌得款項淨額港幣179,200,000元。本集團視該等配售活動為進
一步加強我們財務狀況的途徑，同時亦為提高本公司普通股於聯交所流動性的步驟，因為我
們普通股的成交量持續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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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該等配售活動所得款項淨額之使用計劃維持不變，
與本公司有關該等配售活動的公告及通函所披露者相同。本公司擬將約10,000,000美元至
12,000,000美元（相等於港幣77,500,000元至港幣93,000,000元）（相當於該等配售活動合計所
得款項淨額43%至52%）用於投資紐約州都會區的房地產相關項目，而所得款項淨額的餘額
擬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96,000,000元已用作本集團美國物業發展項目之一般營
運資金。鑑於目前全球經濟及業務展望的不明朗因素，擬用於投資房地產相關項目的餘下所
得款項港幣83,000,000元（佔該等配售活動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的46%）仍未動用。本集團一直
以審慎態度物色投資良機。然而，由於當前全球經濟及房地產環境不明朗，本公司一直非常
審慎地識別安全、符合本公司策略和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的合適投資目標。因此，尚未
作出合適投資。在此高度不明朗的市況下，本公司已採取負責任及審慎態度進行適合本公司
的任何新投資，以及本公司預計將所得款項淨額用作上述房地產投資項目的預期時間表由先
前本公司二零二三年年度報告所披露的時間表（於二零二五年第四季度或之前）進一步延長額
外36個月期間（即於二零二八年第四季度或之前）。該預期時間表將視乎市況的未來發展而可
能進一步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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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 4 789,710 1,047,591

直接成本及營運開支 5 (343,765) (530,352)
  

445,945 517,239

其他收入、收益╱虧損 6 (20,196) 12,680

行政及其他費用 (196,989) (186,724)

持作買賣的金融工具公允值變動 13,056 22,305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允值變動 (14,259) (7,018)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433,751) (256,383)

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撥備）╱撥回 (5,556) 2,886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4,597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6,343)

財務費用 7 (252,379) (329,933)

分屬於有限合夥人虧損 115,673 111,075
  

除所得稅前虧損 8 (343,859) (120,216)

所得稅 9 (69,098) (35,719)
  

本年度虧損 (412,957) (155,935)
  

本年度虧損分屬於：

本公司股東 (293,691) (94,836)

非控股權益 (119,266) (61,099)
  

(412,957) (155,935)
  

分屬於本公司股東的虧損的每股虧損 10

— 基本（港幣） (0.46) (0.15)

— 攤薄（港幣） (0.46)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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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虧損 (412,957) (155,935)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16,256 (26,054)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16,256 (26,054)
  

本年度全面總虧損 (396,701) (181,989)
  

全面總虧損分屬於：

本公司股東 (277,435) (120,890)

非控股權益 (119,266) (61,099)
  

(396,701) (18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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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2 6,686,822 7,235,163

物業、機器及設備 221,208 237,771

於合營公司的投資 9,779 6,262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694 69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3 451,746 466,113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38,639 49,359

其他金融資產 336,527 476,549

受限制銀行存款 10,110 778

遞延稅項資產 120,663 150,326
  

7,876,188 8,623,014
  

流動資產

持作出售物業 518,083 767,29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59,609 84,488

持作買賣的金融工具 109,970 121,812

可收回稅項 8,396 18,188

受限制銀行存款 224,989 129,801

現金及銀行結餘 347,411 374,035
  

1,268,458 1,495,618
  

資產總值 9,144,646 10,118,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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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361,522 434,109

應付一名股東賬款 8,910 9,637

應付稅項 3,806 3,831

貸款 14 1,151,493 652,925
  

1,525,731 1,100,502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257,273) 395,11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618,915 9,018,13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71,191 371,191

儲備 3,688,535 3,966,196
  

分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權益 4,059,726 4,337,387

非控股權益 795,702 924,351
  

總權益 4,855,428 5,261,738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7,522 10,709

應付一名股東賬款 416,223 415,234

貸款 14 2,186,391 3,183,117

其他金融負債 2,139 17,269

遞延稅項負債 151,212 130,063
  

2,763,487 3,756,392
  

總權益及非流動負債 7,618,915 9,01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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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股本

可換股

優先股

儲備 永久債券 注資儲備

重估盈餘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分屬於

本公司

股東

的權益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371,191 2,260,565 2,259,504 308,190 20,256 7,930 (890,249) 4,337,387 924,351 5,261,738

本年度虧損 – – – – – – (293,691) (293,691) (119,266) (412,957)

其他全面收入
–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 – – 16,256 – 16,256 – 16,256

          

本年度全面總虧損 – – – – – 16,256 (293,691) (277,435) (119,266) (396,701)
(396,682)          

已付永久債券持有人的分派 – – – – – – (226) (226) – (226)

已付非控股權益的分派 – – – – – – – – (9,383) (9,383)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371,191 2,260,565 2,259,504 308,190 20,256 24,186 (1,184,166) 4,059,726 795,702 4,85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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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可換股
優先股
儲備 永久債券 注資儲備

重估盈餘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分屬於
本公司
股東

的權益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371,191 2,260,565 2,259,504 308,190 20,256 33,984 (795,187) 4,458,503 1,004,651 5,463,154

本年度虧損 – – – – – – (94,836) (94,836) (61,099) (155,935)

其他全面虧損
–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 – – (26,054) – (26,054) – (26,054)

– – – – – 6,938 (655,881) (648,943) (258,216) (907,159)

本年度全面總虧損 – – – – – (26,054) (94,836) (120,890) (61,099) (181,989)
          

已付永久債券持有人的分派 – – – – – – (226) (226) – (226)

已付非控股權益的分派 – – – – – – – – (19,148) (19,148)

收購非控股權益的股權 – – – – – – – – (53) (53)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371,191 2,260,565 2,259,504 308,190 20,256 7,930 (890,249) 4,337,387 924,351 5,26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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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事項

載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之本初步公告的截至二零二四年及二零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盛洋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
該等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源於該等財務報表。根據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
（「公司條例」）第436條規定而須披露有關此等法定財務報表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按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規定將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財務報表送呈公司註冊處處長，並將於適時提交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
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兩個年度的財務報表提交報告。該等核
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其中不包含核數師在不出具保留意見報告的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提請
使用者注意的任何事項；亦不包含根據公司條例第406(2)條、第407(2)條或第407(3)條作出的
聲明。

2. 會計政策變動

(a)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修訂本 ─ 自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起

下列修訂本自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的
修訂本

缺乏可交換性

該等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提
早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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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修訂本

下列可能與本集團財務報表相關的新訂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修訂本經已頒佈惟尚
未生效，亦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納。本集團目前擬於其生效日期應用該等變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
的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的年度改進 — 第11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
修訂本

金融工具分類及計量的修訂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
修訂本

涉及依賴自然能源的電力的合約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 財務報表的呈列及披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9號 無公眾問責性的附屬公司：披露 2

1 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二零二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於應用上述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後不大可能對本
集團之綜合業績及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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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向本公司執行董事（作為首要營運決策者）匯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之用的資料集中於所交
付或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種類。

具體而言，本集團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下的匯報及經營分部如下：

– 美利堅合眾國（「美國」）物業投資

來自Gemini-Rosemont Realty LLC（「GR Realty」）所管理的租賃寫字樓物業及住宅公寓的租
金收入、輔助服務收入及管理服務收入。

– 美國物業開發

來自銷售GR Realty所管理的美國商業及住宅物業的收入，並於美國自行開發的物業經營
餐廳，透過銷售食品及飲品獲取收入。

– 香港物業投資

來自在香港租賃寫字樓及住宅物業的租金收入。

– 基金投資

投資於各種投資基金及產生投資收入。

– 證券及其他投資

投資於各種證券及產生投資收入。

收入及開支乃參考匯報及經營分部所產生的收入及其產生的開支分配至該等分部。由於資源要
求各不相同，各匯報及經營分部實行單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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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按匯報及經營分部劃分的來自經營業務的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由GR Realty管理

美國

物業投資

美國

物業開發

香港

物業投資 基金投資

證券及

其他投資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701,127 81,031 7,027 – 3,336 792,521

減：分部間銷售 – – – – (2,811) (2,811)
      

綜合收益表中所呈列的收入 701,127 81,031 7,027 – 525 789,710
      

分部業績 134,052 (21,752) (39,370) (14,887) 13,218 71,261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4,742

折舊 (15,397)

財務費用 (252,379)

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撥備 (5,556)

未分配的企業支出 (146,530)
 

除所得稅前虧損 (34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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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由GR Realty管理
美國

物業投資
美國

物業開發
香港

物業投資 基金投資
證券及

其他投資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742,702 295,941 8,363 – 3,930 1,050,936

減：分部間銷售 – – – – (3,345) (3,345)
      

綜合收益表中所呈列的收入 742,702 295,941 8,363 – 585 1,047,591
      

分部業績 365,262 45,678 (68,014) (5,500) 18,697 356,123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2,376

折舊 (12,997)

財務費用 (329,933)

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撥回 2,886

未分配的企業支出 (148,671)
 

除所得稅前虧損 (120,216)
 

分部業績為各分部的溢利或虧損而未計及分配銀行存款利息收入、折舊、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
撥備╱撥回、未分配的企業支出（包括中央行政及員工成本以及董事酬金）及財務費用。此作為
向首要營運決策者（即執行董事）匯報的方法，以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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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按匯報及經營分部劃分的資產及負債分析：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部資產

– 美國物業投資 7,528,025 8,129,494

– 美國物業開發 729,543 1,034,657

– 香港物業投資 279,481 322,174

– 基金投資 443,847 458,512

– 證券及其他投資 131,708 133,112

未分配資產 32,042 40,683
  

綜合資產總值 9,144,646 10,118,632
  

負債

分部負債

– 美國物業投資 3,818,862 4,488,673

– 美國物業開發 228,026 265,546

– 香港物業投資 3,047 5,332

– 基金投資 268 268

– 證券及其他投資 190 190

未分配負債 238,825 96,885
  

綜合負債總值 4,289,218 4,856,894
  

分部資產包括分配至各經營分部的所有資產，惟並無分配至某分部的未分配物業、機器及
設備、未分配遞延稅項資產、未分配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未分配可收回稅
項、未分配現金及銀行結餘除外。

分部負債包括分配至各經營分部的所有負債，惟未分配應付稅項、未分配遞延稅項負債、
未分配應付股東賬款、未分配貸款、未分配租賃負債以及未分配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除外。

上文所披露的資料為根據首要營運決策者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資源至分部而定期審閱本
集團各部門的年度報告所識別的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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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其他分部資料

由GR Realty管理

美國

物業投資

美國

物業開發

香港

物業投資 基金投資

證券及

其他投資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包括在計算分部損益內 

的金額：
持作買賣的金融工具公允值 

變動 – – – – 13,056 13,056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公允值變動 – – – (14,539) 280 (14,259)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389,141) – (44,610) – – (433,751)

出售投資物業的虧損 (23,785) – – – – (23,785)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4,597 – – – – 4,597

分屬於有限合夥人虧損 115,673 – – – – 115,673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其他分部資料

由GR Realty管理
美國

物業投資
美國

物業開發
香港

物業投資 基金投資
證券及

其他投資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包括在計算分部損益內 

的金額：
持作買賣的金融工具公允值 

變動 – – – – 22,305 22,305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公允值變動 – – – (6,738) (280) (7,018)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181,473) – (74,910) – – (256,38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6,343) – – – – (6,343)

分屬於有限合夥人虧損 111,075 – – – – 11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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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區域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業務營運位於香港（註冊所在地）及美國。

本集團按其經營業務資產的地理位置劃分的收入（不包括分部間銷售）及非流動資產（金融
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詳列於下：

收入（不包括分部間銷售）

非流動資產（金融工具及

遞延稅項資產除外）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7,027 8,363 276,810 321,420

美國 782,683 1,039,228 6,631,220 7,151,514
    

789,710 1,047,591 6,908,030 7,472,934
    

(c)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來自單一客戶之收入佔本集團
總收入之10%或以上。

4. 收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租金收入 530,961 571,508

股息收入 644 585

來自客戶合約於某一時間點確認的收入
– 出售物業 69,405 293,413

– 銷售食品及飲品 11,626 2,528

來自客戶合約隨時間確認的收入
– 物業租賃的輔助服務收入及管理服務收入 177,074 179,557

  

789,710 1,047,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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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直接成本及營運開支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維修、維護及公用設施 133,881 150,517

物業保險成本 14,999 16,172

物業管理開支 35,023 35,088

房地產稅 98,247 120,963

出售物業成本 50,696 182,709

銷售食品及飲品成本 2,772 1,130

銷售成本 5,053 18,657

其他 3,094 5,116
  

343,765 530,352
  

6. 其他收入、收益╱虧損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4,742 12,376

出售投資物業的虧損 (23,785) –

其他 (1,153) 304
  

(20,196) 12,680
  

7. 財務費用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 245,789 319,631

租賃負債的利息開支 2,716 2,878
  

並非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利息開支總額 248,505 322,509

安排費攤銷 3,874 7,424
  

252,379 329,933
  



– 25 –

8.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乃經扣除及（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核數師酬金
– 法定審計服務 2,310 2,310

– 其他審計服務 3,459 3,743
  

5,769 6,053
  

投資物業的總租金收入 (530,961) (571,508)

產生租金收入的投資物業所產生的直接營運開支 285,244 327,856
  

(245,717) (243,652)
  

匯兌差額淨額 257 7,713

出售投資物業的虧損 23,785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的虧損 407 145

終止租賃收益 (638)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董事酬金項下支付的款項除外） 1,284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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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

本集團經營應佔稅項包括：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年內撥備 196 139

  

即期稅項 – 海外稅項
年內撥備 16,729 12,894

往年撥備不足╱（過度） 1,272 (2,485)
  

18,001 10,409
  

即期稅項總額 18,197 10,548

遞延稅項開支 50,901 25,171
  

所得稅 69,098 35,719
  

年內，已按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二零二四年：16.5%）計提香港利得稅，本集團
一間屬利得稅兩級制項下合資格實體的附屬公司除外。合資格實體首港幣2,000,000元的應課稅
溢利按稅率8.25%評稅，而其餘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評稅。

本集團位於美國的附屬公司須繳納21%（二零二四年：21%）的美國聯邦所得稅以及介乎0%至
8.84%（二零二四年：介乎0%至8.84%）的各州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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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分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年內分屬於本公司股東的經調整虧損約港幣
293,917,000元（二零二四年：約港幣95,062,000元）及年內已發行635,570,000股（二零二四
年：635,570,000股）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屬於本公司股東的虧損 (293,691) (94,836)

減：年內已付永久債券持有人的分派 (226) (226)
(226)  

分屬於本公司股東的經調整虧損 (293,917) (95,062)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尚未行使可換股優先股對所呈列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產生了反攤薄作用，故並無就攤
薄對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呈列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
調整。

11. 股息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就本公司可換股優先股及普
通股派付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自報告期末以來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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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投資物業

本集團的投資物業包括：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物業 276,810 321,420

美國物業 6,410,012 6,913,743
  

6,686,822 7,235,163
  

附註：

本集團所有為賺取租金或就資本升值目的而持有的物業權益已採用公允值模式計量及獲分類為
投資物業並以投資物業入賬。

於本年度投資物業進行重新估值導致公允值變動產生虧損淨額約港幣433,751,000元（二零二四
年：約港幣256,383,000元），有關金額已於損益賬內確認。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約75%（二零二四年：約73%）投資物業乃根據經營租賃出租。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投資物業約港幣4,354,658,000元（二零二四年：約港幣
5,180,481,000元）已抵押作為銀行貸款約港幣2,956,156,000元（二零二四年：約港幣3,439,522,000

元）的抵押品。

1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資產（附註 (a)） 7,950 7,670

非上市基金投資（附註 (b)） 443,796 458,443
  

451,746 466,113
  

該等投資於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公允值乃由中和邦盟評估有限公司進行
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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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其他資產即會籍債券。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所持有的會籍債券公允值為港幣7,950,000元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670,000元）。

(b) 本集團間接持有一家實體（「基金」）有限合夥人權益，而基金之投資目標為房地產投資。於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基金的投資公允值為約港幣443,796,000元（二零二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港幣458,443,000元）。

本集團就於基金之權益而承受之最大虧損風險金額為基金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結餘港幣443,796,000元（二零二四年：港幣458,443,000元）。於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未履行出資承諾。

於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文附註 (a)所述其他資產以及上文附註 (b)所述
非上市基金投資公允值計量分類為公允值層級第三級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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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貸款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租賃負債
1年內 8,116 8,906

1年後但於2年內  9,024 7,956

2年後但於5年內 11,198 21,944
  

28,338 38,806
  

銀行貸款（附註 (a)）
1年內 999,164 496,959

1年後但於2年內 1,534,429 765,729

2年後但於5年內 422,563 2,176,834
  

2,956,156 3,439,522
  

應付票據（附註 (b)）
1年內 144,213 147,060

1年後但於2年內 66,943 143,870

2年後但於5年內 – 66,784
  

211,156 357,714
  

第三方貸款（附註 (c))

1年後但於2年內 142,234 –
  

總貸款 3,337,884 3,836,042

計入流動負債項下的一年內應付賬款 (1,151,493) (652,925)
  

2,186,391 3,18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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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銀行貸款以下列貨幣計值：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有抵押
美元 2,956,156 3,439,522

  

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借出之銀行貸款約港幣2,956,156,000元（二零二四年：約港
幣3,439,522,000元）。該等按揭貸款均無追索權，並以本集團若干投資物業約港幣
4,354,658,000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5,180,481,000元）及已抵押銀行存款
作為法定押記。

按揭貸款港幣999,164,000元（二零二四年：港幣496,959,000元）須於報告期末後未來十二
個月內償還或重續。本集團已開始與銀行溝通重續按揭貸款事宜，且本集團認為其已於年
內遵守貸款協議條款。於年結日後，金額約98,000,000美元（相當於約港幣762,898,000元）
並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到期的貸款已予重續，而其到期日已自原到期日延長一年。

(b) 所有應付票據以美元計值，並以本集團若干美國附屬公司的權益為法定押記。

(c)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三方貸款按年利率6%計息。總信貸額為32,000,000美
元及無抵押。到期日為二零二七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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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包括出售庫
存股份（定義見上市規則））。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持有庫存股份。

遵守董事進行股份買賣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在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已
於本年度內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要求標準。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已於上市規則附錄C1第2部份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生效時遵守其適用守
則條文（「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C.2.7條除外。

守則條文第C.2.7條規定董事會主席（「主席」）應至少每年與獨立非執行董事舉行一次無其他
董事列席的會議。儘管於本年度主席並無與獨立非執行董事舉行無其他董事列席的會議，惟
主席授權本公司首席執行官收集獨立非執行董事可能存有的任何疑慮及╱或問題並向彼匯
報，以便於適當時候召開跟進會議（如有必要）。

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政策，以及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

審閱本全年業績公佈

本集團的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同意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初步業績公佈內的數字為載於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金額。香
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
計準則、香港審閱業務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所規定的核證工作，因此香港立信德豪會計
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概無就該初步公佈作出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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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所知悉的公開資料及據董事知悉，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就其普通股一直維持上
市規則規定之充足公眾持股量。

年報之刊載

本公司載有上市規則規定須載列的所有適用資料的二零二五年度報告將在適當時間寄發予
本公司股東及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geminiinvestments.com.hk及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網站 

www.hkexnews.hk。

委任非執行董事

董事局欣然宣佈，李明先生（「李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兼董事局主席及提名委
員會主席，以及常周偉先生（「常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成員及投
資委員會成員，均自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起生效（「委任」）。李先生及常先生的履歷詳情
及其他資料載列如下：

李明先生，62歲，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局主席、非執行董事及提名委員會主席，自二零二六
年三月二十三日起生效。彼於二零一三年八月至二零二零年七月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局名
譽主席、非執行董事及提名委員會主席。李先生現為遠洋的董事局主席、執行董事、提名
委員會主席和戰略及投資委員會主席、行政總裁。遠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遠洋」，連同其
附屬公司統稱「遠洋集團」）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
號：3377），並擁有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

及3分部條文所披露之本公司主要股東股份權益。李先生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加入遠洋擔任總
經理，二零零六年八月起任遠洋行政總裁，二零一零年三月起至今任遠洋董事局主席。遠洋
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五日公佈展開遠洋集團整體境外債務重組，涉
及 (i)其全資附屬公司遠洋地產（香港）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
投資控股業務）於香港進行協議安排；及 (ii)遠洋於英國進行重組計劃。整體境外債務重組於
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生效，所涉債權金額約63.2億美元。遠洋全資附屬公司北京遠洋控
股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亦於二零二五
年八月一日公佈啟動境內債務重組計劃，包括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賬面總值約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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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180.7億元的境內債券。境內債務重組目前仍在進行中。李先生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第十及十一屆委員會委員，北京市
朝陽區第十三、十四及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選舉委員會委員，
中國房地產業協會名譽副會長，英國皇家特許建造師及高級工程師。曾任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房地產市場調控決策諮詢專家。李先生在企業管治、物業開發及投資、上市公司管理等方面
擁有豐富經驗。李先生一九八五年畢業於吉林工業大學（現「吉林大學」），獲工學學士學位；
一九九八年畢業於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李先生已就擔任非執行董事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自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起為期一
年，惟任何一方可透過給予另一方不少於兩個月的事先書面通知提前終止該協議。根據本公
司之組織章程細則（「細則」），李先生之任期僅直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其後彼將
須根據細則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根據上述服務協議，李先生的薪酬為每年港幣250,000元，
乃由董事局經參考彼之過往經驗、資歷、於本公司履行之職責及職務以及訂立服務協議時之
當前市況後釐定。

於本公告日期，(i)李先生實益擁有65,445,000股股份或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遠
洋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遠洋股份」）的權益；(ii)李先生為持有127,951,178股遠洋股份的
全權信託的創辦人；及 (iii)李先生、其配偶及其兒子為持有14,914,200股遠洋股份的全權信
託的受益人。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李先生概無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份及股本衍生工
具相關股份的任何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
或主要或控股股東亦概無任何關係。

除上文披露者外，李先生於過去三年內並無於證券在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任何其
他公眾公司擔任董事職務，亦無於本公司及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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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有關遠洋集團的債務重組外，概無其他有關李先生的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 (2) (h)至 (v)條予以披露，亦無其他有關李先生的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常先生，39歲，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成員及投資委員會成員，自二零
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起生效。彼現為瑞喜創投有限公司的董事，該公司為遠洋資本控股有限
公司（「遠洋資本」）的唯一股東。遠洋資本為本公司股東，透過其附屬公司持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所披露之本公司股份權益作為主要股東。常先生於二零零
九年取得西南政法大學文學學士學位、法學學士學位，二零一一年取得美國韋德那大學特拉
華法學院法學碩士學位，二零一二年取得西南政法大學法學碩士學位。常先生在大型私營企
業工作多年，在商業併購、不動產投資、資產管理與企業管理等領域有豐富經驗。彼曾任中
聯重機股份有限公司海外戰略部門負責人、海外業務副總監，從事海外投資及戰略執行；亦
曾在國內一家人壽保險公司擔任投資業務負責人、資產管理中心總經理及董事會辦公室負責
人，負責投資業務管理及公司治理事項。

常先生已就擔任非執行董事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自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起為期一
年，惟任何一方可透過給予另一方不少於兩個月的事先書面通知提前終止該協議。根據細
則，常先生之任期僅直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其後彼將須根據細則輪值退任及膺
選連任。根據上述服務協議，常先生的薪酬為每年港幣250,000元，乃由董事局經參考彼之
過往經驗、資歷、於本公司履行之職責及職務以及訂立服務協議時之當前市況後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常先生概無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份及股本衍生工
具相關股份的任何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
或主要或控股股東亦概無任何關係。

除上文披露者外，常先生於過去三年內並無於證券在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任何其
他公眾公司擔任董事職務，亦無於本公司及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位。

概無其他有關常先生的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 (v)條予以披露，亦無其他有關常
先生的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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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謹藉此機會熱烈歡迎李先生及常先生加入董事局。

董事局主席變動及董事委員會組成變動

於委任後，李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局主席及提名委員會主席，自二零二六年三月
二十三日起生效，而執行董事沈培英先生已不再擔任本公司董事局主席及提名委員會主席，
自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起生效。

常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成員及投資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起
生效。

獨立非執行董事盧煥波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薪酬委員會主席，自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起生效，而獨立非執行董事李世佳先生已不再擔任本公司薪酬委員會主席，自二零二六年三
月二十三日起生效，並繼續擔任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成員。

執行董事林依蘭女士已獲委任為本公司投資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起生
效，而唐潤江先生自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起不再擔任本公司投資委員會成員。

致謝

董事局謹藉此機會由衷感謝全體股東、業務合作夥伴及銀行企業多年來的信任和鼎力支持，
並衷心感謝董事局成員以及管理層及員工對本集團的辛勞付出。

 承董事局命
 盛洋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黎國鴻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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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沈培英先生 李明先生 盧煥波先生
黎國鴻先生 唐潤江先生 李世佳先生
林依蘭女士 常周偉先生 梁偉雄先生


